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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主办
中 国 环 境 报 社 协 办

生态文明
法制建设

专
栏

◆本报记者王玮 姚伊乐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土壤同大气、水一样，面临着空前巨大的环境压
力，为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加快
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刻不容缓。

环境保护部近日原则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依法推
进土壤环境保护。3 月 3 日，土壤环境保护法规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研究加快起草工作进程。而在去年 10 月，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已将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列入规划。多方关注的土壤环境保护
立法，终于有了时间表。就此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
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常纪文，两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他们对土壤
环境保护立法的看法。

土壤立法寻求哪些突破土壤立法寻求哪些突破？？

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
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根据 2006
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全国约有受污染的耕
地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
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 200万亩，合
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1/10以上。

2013 年数据进一步表明，全国已不
能 继 续 耕 种 的 中 重 度 污 染 耕 地 已 达
5000 万亩左右。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
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
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三角有的城市
连片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 10%
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

除农业耕地外，工业场地型的土壤
污染也十分严重。2013 年 6 月 25 日，第
23 个“全国土地日”，环境保护部发布

《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以下简称
《土壤报告》）显示，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
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
地区已出现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

据专家初步估计，我国各类工业污
染场地地块数至少以数十万计，多数分
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老工业基地。

近年，“镉大米”、“重金属蔬菜”、
“血铅事件”等与土壤污染密切相关的每
一起事件，成为公众心中萦绕不去的阴霾。

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

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土壤报告》显示，在各类环境要素

中，土壤是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大量水、
气污染陆续转化为土壤污染，损害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然而，由于土壤
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等特征，其对
人类的危害将是灾难性的。

土壤污染严重威胁人群生命健康，
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流失，重
视对土壤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才能实现
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尽管在

《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
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现行的法律法规
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
但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

例 如 ，对 不 同 用 途 土 地 污 染 的 划
分、各种土壤相关污染物种类的确定和
划分、受污染土壤的修复责任的分担、
土壤污染整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制定等
多方面的实际操作性问题，单靠修订现
行法律法规是无法解决的。

特 别 是 针 对 污 染 土 壤 的 预 防 、整
治、修复和开发利用的相关工作，目前
仍存在法律空白。因此，应当尽快制定
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法，规定专门的、
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土壤环境保护为何需要专门立法？

法条内容应包括土壤污染预防和
土壤污染整治两方面。考虑到现行水、
大气、固废、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对土壤
污染源排放已有一定规定，因此预防部
分可重点规定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土壤环
境调查、监测、评估等内容。在规定预防土壤污
染的同时，《土壤环境保护法》更应偏重土壤污染
整治，建立相应制度和措施。具体包括：

一、立法原则
采用利益主导模式，宽严适中，促

进土壤污染整治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区分“农业型”和“工业场地型”污染；实
现法律责任多元化和土壤污染整治民
事责任的社会化；促进土壤污染整治市
场化、专业化。

二、管理体制
鉴于工作的复杂性，建议由政府对

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总负责。政府部门
的管理实施统管和分管相结合，由环保
部门对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
督管理；经济信息化部门负责工业场地
土壤污染预防和整治的管理；农业部门
负责农田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整治管理；
发展改革、国土资源、规划、建设、财政、
科技、卫生、工商等相关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负责土壤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三、基本法律制度
1、土壤污染调查监测制度
调查监测制度是防治土壤污染的

一个基础性制度，土壤调查耗时长、过
程复杂，要明确调查主体、统一调查方
案、规范调查方法，建立土壤污染档案，
特别是对已发生土壤污染事故的区域，
危险物质作业场所等涉及土壤高污染
风险的敏感区域应开展重点调查，为土
壤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提供基础支撑。

2、土壤污染管制区制度
根据污染程度和影响程度不同，将

污染区划分为土壤污染清理区和土壤
污染整治区，在各管制区内采取不同管
制方式。对土壤环境质量超过规定标
准，污染呈蔓延趋势或已影响到人体健
康的区域，划定为土壤污染清理区域。
该区域应当限期清理，清除污染物。相
关污染者或者权利人应按环保部门要
求限期治理污染，在限定期限内没有完

成的，可通过代履行进行。对其他土壤
受污染区域，根据土壤用途，划定为一定的
土壤污染整治区，分步进行整治。在完成
整治前，限制该区域的产业准入。

3、土壤污染责任制度
土壤污染预防和整治实行污染者

依法负责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
是土壤污染调查、评估、治理、修复的责
任主体。期间单位发生变更的，由变更
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承担相关责
任；该单位已终止的，由所在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
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受让人承担相关责
任。同时，依据投资者收益原则，引导和
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土壤环境保护工作。

4、工业场地流转制度
将土壤污染调查、评估、治理、修复

作为实施工业场地流转的前置条件，规
定在土地出让、划拨前应完成环境调
查、评估工作，经调查和评估发现土壤
已受污染的，应当明确治理修复主体，

并编制治理和修复方案，方可流转。
5、农用地土壤保护制度
通过相关政策法规推广高效低毒

的化肥和农药，指导农民合理施用化肥和
农药；实施污水灌溉工程的，应确保污水
预处理达标后使用。对受污染的农田，在
政府组织开展整治前，如尚有可资利用的
地方，农业部门应当公布适宜或不适宜种
植农作物名录，对农业生产开展指导。

6、突发性污染应急制度
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紧急事件发

生时，要求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必
须立即采取防治土壤污染危害的应急
措施，并报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他有管
辖权的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并做出紧急
处理，把土壤污染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
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7、土壤污染治理基金制度
土壤污染整治周期长、技术难、投

资巨大，因此需要建立国家和省两级土
壤污染整治专项基金，支持对被污染的
土壤进行整治与修复。在污染者不明、
无力或不愿承担责任时，由专门的土壤
污染整治基金来进行支付，整治基金同
时保留向污染者追偿的权利。

□土壤环境保护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不同，一些发达
国家和地区较早就凸显出土壤环境恶
化问题，因此相关环境保护立法也较早
较成熟。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
兰、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就纷纷开展了
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制定或完善。

美国政府于 1976 年颁布《资源保护
与回收法》，适用于预防场地污染，1980
年发布了《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和义务
法》，规定了土地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必
须对土地的污染负责和有清除污染的
义务，并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
基金（超级基金）。

英国分别制定用于指导污染场地

重新开发利用的《城镇和乡村规划法案
1990》和《规划政策导则第 23 条》，以及
对污染场地识别和治理过程进行控制的

《环境保护法案1990》和《环境法案1995》。
德国制定了《联邦土壤保护法》，除

了减少或避免土壤污染外，还规定了须
清理被遗弃污染场地，并依此建立起了
一套完善的污染场地管理体系，要求对
污染场地进行调查、识别、风险评价和
修复、评估后才可以重新投入使用。

法国在《工业法》中对土壤修复进
行了明确规定，并配套颁布实施《污染
土壤分析方法导则》等数十项土壤环境
保护相关导则，积极开展污染场地的调
查和修复行动。

荷兰在 1970 年起草了《土壤保护
法》，1983 年出台了《土壤修复临时法
案》，1994 年制定了《土壤保护法》和土
壤质量标准和规则，每年花费 4 亿欧元
修复 1500~2000 个场地。

日本针对农业型土壤污染和城市
型场地污染分别制定了《农用地土壤污
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对策法》，实施
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指定的受污染土
地、以及修复的受污染土地数量明显增加。

中国台湾地区针对土壤污染制定
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
了配套的 18 项法律规范，形成了比较完
备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上述各国和地区在各自相关土壤
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约束和指引下，积
极开展工作，使土壤污染得到了有效的遏
制，已污染土壤得到了有序的整治和修复，
值得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参考。

□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借鉴哪些经验？

对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国内已开展
一些探索和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为
土壤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实施打下了一
定基础。

政策法规方面，先后制定实施了以
下办法：2004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出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污染场地
管理调查评估的主要内容和责任主体；
2005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废弃危
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规定对
危险化学品相关经营活动应进行场地
检测和评估，造成污染的应限期恢复；
2008 年，环境保护部颁布《关于加强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使全国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
和标准体系、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
试点示范等工作相继开展；2009 年，环
境保护下发《土壤环境监管试点工作方
案》，在北京、重庆、山西、浙江、江苏、山东、

湖南、湖北、海南、四川、沈阳、宁波等省市
开展土壤环境监管试点工作。

技术标准方面，先后制定实施了以
下技术规范：1995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
和技监局颁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目
前正组织修订），1999 年，原国家环保总
局颁布《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
价基准》，2004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2007 年，原
国家环保总局和质监总局颁布《展览会
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
不久前发布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
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
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
壤修复技术导则》和《污染场地术语》5
项污染场地系列环保标准。它们将成

为场地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主要框架。
工作实践方面，环保部门于 1999 年

启 动 土 壤 污 染 调 查 工 作 ，2006 年 7 月
起，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联合
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已建成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库和样品
库，针对重金属类、石油类、多氯联苯
类、化工类污染场地和污灌区农田土壤
等开展试点研究，完成 12 项试点工程、
18 份研究报告和 7 部污染土壤修复技
术指南草案，完成了《土壤保护战略研
究报告》。

上述政策、标准的实施和实践，都
为立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学依据。

尤其是在 2012 年 11 月 27 日，环境
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
了《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
环境安全的通知》，提出了排查污染场
地、合理规划被污染场地的土地用途、
严控被污染场地的土地流转、开展被污
染场地治理修复、严格环境风险评估和
治理修复管理、切实防范场地污染、落
实相关责任主体、强化保障工作、加强
组织领导等九项任务。

2013 年 1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
开发布了“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
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明确了
从 2015 年到 2020 年的土壤环境保护和
治理目标，提出了严格控制新增土壤污
染、确定土壤环境保护优先区域、强化
被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控制、开展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提升土壤环境监管能
力、加快土壤环境保护工程建设等六条
主要任务，要实现这些任务目标，亟需
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指引。

□已有实践能提供哪些帮助？

中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
制在立法形式上存在分散立法、附
属立法、立法层级较低等缺陷，在
立法内容上存在重复立法较多、立
法冲突、原则立法过多、可操作性
差、基本法律制度没有建立等缺
陷。现有的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
控制相关法律规定分散且不系统，
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存在
明显的滞后性，不能满足中国土壤
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

记者：您怎么看待土壤环境保
护立法？

常纪文：土壤污染现在看来必
须要立法，以前很多人认为土壤污
染的来源是大气和水，既然有了水
污 染 防 治 法 ，有 了大气污染防治
法，大气中的污染物质沉淀到地面，
水污染物质流进土壤里，然后就没
有必要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了。坦
白地说，我以前也这么认为。

现在看来，土壤污染在一些区
域很严重，不解决不行。这也说明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制度和机制，水
污染防治法的制度和机制，难以对
土壤污染的改善起到有效作用。

法律不是挂在墙上的，不是图
好看的，法律的作用就是实用、管
用。基于现实问题和人民群众保障
土壤安全的需求，应当制定这个法。

记者：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需
要打好哪些基础？

常纪文：先说立法基础。第一
个立法基础，独特的对象。大气污
染防治法中污染的介质是大气，水
污 染 防 治 法 中 污 染 的 介 质 是 水
体。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的介质是
土壤。土壤的介质和大气、水有很
大区别。

第二个立法基础，问题的独特
性。水体污染的特殊问题是水污
染，影响水生态，影响饮水安全。
大气污染特殊危害是影响呼吸安
全。土壤污染影响的是地下水安
全、粮食安全，还有生态安全。所
以它的影响更深远，假如全都被污
染了，抽取污染的地下水，又对我
们产生危害。

第 三 个 立 法 基 础 ，特 殊 的 方
法。如果没有特殊方法，一个法是
不能立的。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
污染防治法解决不了问题，才立这
个法。目前来看，它有一些特殊的
方法需要建立。包括土壤调查、土
壤规划、土壤生态规划、土壤修复、
土壤的流转规制、土壤的综合整治、
土壤环境标准。

有 了 独 特 的 领 域 、独 特 的 介
质、独特的问题、独特的目的以及
方法，那么，就可以制定土壤环境
保护法了。

再有就是有了工作基础。主
要是做过土壤调查，对全国的土壤
污染有了底数，有了工作基础；制定
了土壤环境标准，而且对土壤的修
复制定了规程或技术指南；对土壤
修复的方法，实践中有了案例，积
累了一定经验。

记者：您认为土壤环境保护立
法主要面临哪些难题？

常纪文：第一个难题，既要和
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
土地管理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相切割，还要
和它们相衔接。既要有独特性，还
要有衔接性。独特性体现在立法

的相对独立性。从这点上来看，土
壤污染防治法属于一个领域法。
这个领域有独特的问题、目的，还
有一些独特的方法，所以要立法。

相互衔接意思是，一部法律要
取得其它法律的支持，还要利用水
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制度和机制来帮助。因为很多土
壤污染是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
造成的，要有衔接性的条款。同
时，重点规定土壤环境保护法的特
殊性条款。环境保护部制定过几
个意见，但这毕竟是部门的工作基
础，缺乏有效的法律来统帅。

第二个难题，很多立法的障碍
就是管理体制的障碍。把管理体
制解决了，其它都好解决。土壤污
染很大一块涉及到住建部门、农业
部门，这几个部门谁来主导？所以
难点是管理体制。我建议，既然是
污染，那还是按照老的惯例，就是
由环保部门来牵头，其它部门分工
负责。

第 三 个 难 题 ，适 用 范 围 要 圈
定。也就是到底解决的是什么问
题？是解决农业生态问题？还是
地 下 水 污 染 和 农 产 品 安 全 的 问
题？一些学者建议，包括武汉大学
的李雪佳教授，都认为应适当拓展
土壤环境保护法的适用范围。把
一些由土壤问题造成的食品安全
问题也纳入进来，还应与食品安全
法相衔接，这是管什么的问题。

第四个难题，责任问题。责任
难点问题是责任分配。很多问题
是历史问题，比如老企业污染很严
重，所有权可能也转了好多手，这
种情况怎么办？治理责任是谁？
应该是谁转让，谁承担责任；谁拥
有，谁承担责任。包括治理的责
任、修复的责任。

记者：土壤环境保护立法重点
包括哪些方面？

常纪文：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个是协调好监管体制，建
议地方人民政府向同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汇报环保工作时，应当包括
土壤污染工作。第二，建立土壤污
染调查制度，由国家经费予以保
证。第三，建立区域污染土壤环境
达标规划和限期达标制度。第四，
通过有操作性的责任分配制度，解
决土壤的生态修复问题。其它的
通过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来
解决。第五，建立土壤污染预警制
度。比如一旦检查到某些农产品
超标，要立即下架，超市不许卖，保
障食品安全。相关制度延伸必须要
做，因为土壤是源头。第六，土壤污
染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制度，比如有
些地方不能种水稻了，不能养鱼了，
再种养就是违法了。

土壤污染之所以引起广泛重
视，是因为土壤污染危及到我们自
己和子孙后代了。

常纪文

立法的障碍
是体制

张全

土壤污染严重威胁健康


